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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众和股份的持续督导期内，对众和

股份 2012 年度预计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 201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众和股份的预测，2012 年度众和股份将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如下： 

众和股份拟与关联方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系众和股份非控股股东）续签《产

品长期购销合同》，合同期限自 2012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止，向其

销售鞋面布，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保荐人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 2012 年 3 月 8 日众和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根据众和股份拟签定的关联交易合同，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年度担保事项的意见 

2012 年度，众和股份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福建众和纺织有限公司、福建众和

营销有限公司、厦门华纶印染有限公司，浙江雷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向有关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定的融资方式提供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等方式），或由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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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 

针对上述情况，保荐人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2012 年 3 月 8 日众和股份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经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尚需提请众和股份股东大会审议；众和股份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或

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是基于其实际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保障子公司

的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意见 

众和股份拟在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与关联方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系众和股份非控股股东）或者其控股子公

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厦门君合兴业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其中众和股份累

计为其各类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其为众和股份提供担保总额的 70%，且金额不超过

35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无论众和股份为前述任何一家企

业提供担保，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均应提供反担保。 

针对上述情况，保荐人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2012 年 3 月 8 日众和股份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经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尚需提请众和股份股东大会审议；众和股份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

互相提供担保，有利于众和股份筹融资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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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余小群             赵新征 

 

 

 

 

 

 

 

 

 

 

 

 

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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